
花蓮縣各區集中式教職員單身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安定偏遠地區教師生活，降低偏遠地區教

師流動率，並健全集中式教師單身宿舍（以下簡稱宿舍）之管理，特訂定

本要點。

    本要點未規定者，依有關法令辦理。

二、本府所屬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各級學校）之教職員於偏遠地區服務且其戶

籍地距服務學校達30公里（含）以上者。得擇一區向各區管理學校（北

區、豐濱區、靜浦區、光復區、瑞穗區、南區集中式宿舍管理學校，以下

簡稱管理學校）提出申請。

    前項所稱偏遠地區學校係指花蓮市、吉安鄉、壽豐鄉、鳳林鎮等4鄉鎮以

外地區學校。

三、各級學校宿舍如尚有空餘房間而未住滿者，該校教職員不得申請借住集中

式宿舍。

四、管理學校受理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一梯次：原借住戶欲續住者，應於每年6月30日前提出申請。並

於公告期限內完成借住手續。

(二)第二梯次：符合申請規定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檢具住宿申請表

（附件一）、積點表（附件二）、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暨原服務學

校開具相關證明文件於每年7月31日前，向管理學校申請借住。

(三)第三梯次：7月31日後各區集中式宿舍尚未額滿者，管理學校應通知

受理第3梯次申請，申請人應備妥書表同前款規定，不受前點規定之

限制。

五、各區集中式宿舍依前點規定借住後尚未滿額者，開放供戶籍地距服務學校

達30公里以上之教職員申請借住，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北區集中式宿舍：限秀林鄉、新城鄉各國民中小學現職教職員申請，

經二梯次申請尚未滿額者，開放花蓮市、吉安鄉、壽豐鄉各國民中小

學現職教職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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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復區集中式宿舍：限光復鄉國民中小學現職教職員申請，經二梯次

申請尚未滿額者，開放萬榮鄉萬榮國中、萬榮國小、見晴國小、明利

國小及西林國小及鳳林鎮各國民中小學現職教職員申請。

(三)豐濱區集中式宿舍：限豐濱及新社國民小學現職教職員申請，其餘各

校依原有規定辦理。

(四)靜浦區集中式宿舍：限靜浦及港口國民小學現職教職員申請。

(五)瑞穗區集中式宿舍：限瑞穗鄉各國民中小學、萬榮鄉紅葉、馬遠、玉

里鎮春日、德武國民小學現職教職員申請。

(六)南區集中式宿舍：限玉里鎮、卓溪鄉及富里鄉各國民中小學現職教職

員申請。

六、管理學校應依申請先後依序列入單身宿舍申請登記冊內（附件三），並依

積點高低借住。申請人積點相同者，通知申請人到指定場所，以抽籤方式

決定之。未獲借住者，則列為該學年度候補。

七、學期中如遇借住戶遷出，管理學校應依後補順序通知借住並副知本府，後

補積分相同者，依前點抽籤作業決定之。

八、借住積點計算方式如下：

(一)戶籍屬外縣市者10點。

(二)戶籍地距服務學校達30公里（含）以上者5點；50公里（含）以上

者6點；80公里（含）以上者7點。

(三)服務於本府所屬各級學校者，每一學年（含代理、代課）計1點，最

高累計10點。短期代課每學年累計達6個月者，核計0.5點，總計

月數未達6個月者不列入。

(四)現職職務為校長或主任者3點，組長或導師者 2點，專任教師或職員

者1點。

(五)最近三年考績甲等者 2點，乙等者1點，代理（代課）教師能提出服

務成績優良者，每滿1年1點。

(六)身心障礙教職員核計10點（須檢附身心障礙手冊）。

(七)管理學校承辦集中式宿舍業務之教職員，加計3點（最高上限3人）。

九、管理學校完成借住作業後，應即填發宿舍借用通知單（附件四），借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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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接獲通知後 15天日內與管理學校簽訂宿舍借用契約（附件五），並

完成公證等借用手續。

十、借住期間自每年 8月 1日起至翌年7月 31日止，借用人應負擔自治管理費

（含水電費、瓦斯費、電話費、有線電視費及其他行政雜項費用等）、公

共設施維護費、公證費及保證金。7月份之自治管理費及公共設施維護費

由原住宿者負擔，八月份起由遷入借用人負擔之。不續住者，應於 7月 31

日前辦理退宿及財產點交，另中途退宿者亦同。

十一、自治管理費應於每學年度屆滿前辦理經費結算，如有不足或尚有結餘時

應按比例平均退還或分攤之，公共設施維護費則按月比例退還。中途退

宿者亦同。

退宿者辦妥退宿手續及財產點交後，無息全額退還保證金，但有應分攤

或賠償之情事仍未繳付者，管理學校得逕為扣償之。

十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為申請人，已獲得宿舍借住或已搬入住宿

者，應終止借用契約，並限期搬遷。

(一)同時申請二區以上者。

(二)借用期間戶籍遷入本縣者，但借用人得借住至當學年度結束。

(三)未於期限內遷入且未事先經管理學校同意者。

(四)續住人未於期限內完成借住申請者。

(五)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分出租、轉借、調換、轉讓、增建、改建、經營

商業或作其他用途者。

(六)擅自對外散佈、造謠或詆毀管理學校、宿舍自治委員會（以下簡稱

自治委員會）或其他人名譽者，本府得依情節追究其行政及法律責

任。

(七)有第十九點第三項情形者。

(八)無夜間住宿、每週僅住宿一至二日或僅作午休之用者。

(九)夫妻分別獲借住同一區集中式宿舍者。

(十)不遵守自治公約及違反管理學校校園安全相關規範，經書面通知二

次後，仍未改善者。

(十一)曾有觸犯性騷擾或性霸凌或性侵害之行為，經調查屬實成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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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借用人得主動終止借用契約時，應於終止契約日十五日前告知管理

學校，並於管理學校所訂期限前完成宿舍歸還手續。

十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學校得經六十日前預告，終止借用契約，借用

人應無條件配合搬遷：

(一)倒塌、毀損致不堪居住。 

(二)因公共設施開闢或為因應各機關發展需要而拆除。 

(三)用途變更、用途廢止、管理機關變更等。 

(四)其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有特別考量，管理學校須收回時。 

十四、宿舍內設備及家俱，借用人不得要求添置，但得按本府供應設備及家具

種類、數量，填具借用申請單（附件六），向管理學校辦理借用手續並

為契約之一部分。宿舍借用人搬離宿舍時，應主動通知管理學校並將所

借宿舍、設備及家俱點交返還，始得領回保證金。借用設備如有短缺或

故意毀損且尚未賠償者，管理學校得逕由保證金扣除，若仍有不足，應

令其賠償之。

十五、借用人對宿舍設備及公有家俱，應負良善管理人之責任。各區宿舍及設

備情形，管理學校應會同自治委員會訂定檢查項目，每年至少檢查一次，

檢查結果並應作成紀錄報請本府備查。

十六、公共設施有修繕之必要者，借用人得填具宿舍修繕申請單（附件七）循

自治委員會轉請管理學校核准後辦理。其修繕之範圍、方法，由管理學

校決定。

十七、借用人如有自費修繕宿舍者，應填具自費修繕宿舍申請單（附件八），

送請自治委員會轉請管理學校核准後始得為之。自費修繕所增加固定於

室內設備或設施，於遷出借用宿舍時應歸本府所有，借用人不得拆除，

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本府補償。

十八、管理學校應於每學年度 9月15日前召集全體住宿人員，召開住宿人員大

會（以下簡稱住宿大會），所有住戶均應出席參加，如未能如期出席者，

應事先經管理學校准假。全體住宿人員皆有擔任自治委員會委員之權利

及義務，不因未出席住宿大會而拒絕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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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宿舍全體借用人為促進生活環境品質，應成立宿舍自治委員會，委員會

由委員五至七人共同組成，置主任委員一人，另置會計、出納、庶務、

文書各一人協助主任委員辦理自治事項，委員任期一年，以連任一次為

限。 

前項委員由全體住宿人員選舉之，如無法依選舉產生時，由管理學校以

抽籤方式選任之，請假人員由管理學校代為抽籤。 

自治委員如經抽籤方式產生仍拒絕擔任其職務或全體住宿人員一學年內

應出席會議次數未達二次（不含）以上者，管理學校得逕行終止借用契

約，並暫停申請住宿權一年。 

二十、自治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自治委員會組織章程。

(二)訂定各項費用收取標準。

(三)訂定宿舍生活公約等事項。

(四)各項經費收支、運用及保管。

(五)其他有關宿舍共同使用及維護事項。

前項訂定宿舍生活公約，應送管理學校備查後實施。

二十一、自治幹部工作職掌如下：

(一)主任委員對外代表委員會，綜理各項事務並依規定召開全體住宿人

員會議（以下簡稱宿舍會議）進行工作報告，執行全體住宿人員會

議決議事項。

(二)會計處理帳簿並公布經費收支明細。

(三)出納處理費用收取、保管等事務。

(四)庶務處理公共設備維修事項。

(五)文書處理各項會議之記錄等有關文書作業。

二十二、自治委員會主任委員應於每學年十二月、四月、六月定期召開宿舍會

議，進行工作報告及議決宿舍內部管理事項。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

集或經全體住宿人數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臨時會議。宿舍會議之決

議應經全體住宿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始為決議。

5



前項定期會議應邀請管理學校派員列席。

二十三、各項會議記錄、簽到簿、出席委託書、規約、財物帳簿及有關文件應

由自治委員會負保管之責，並應影印一份送管理學校備查。相關利害

關係人如有書面請求閱覽時，不得拒絕。

二十四、自治委員會為執行宿舍相關業務，由主任委員、出納、會計共同具名

向合法金融機構設立專戶管理。

二十五、辦理集中式宿舍業務事蹟卓著者，管理學校應於年度結束前，將敘獎

人員名冊陳報本府辦理敘獎。

二十六、本要點自發布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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